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9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甲○○（原名陳肇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男、民國000年0

0月00日生、身分證統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陳○○、陳○○分別成年之日

止，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新臺幣9,705

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予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被告

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之給付，視為亦已

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855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甲○○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

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

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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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於99年11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陳○○、陳

○○，詎被告於112年4月15日不告離家，至今均無與原告聯

絡，未履行照顧家庭及子女之責任，避不見面，無視彼此婚

姻關係、為提供家庭經濟援助，被告更於112年10月20日更

改姓名與戶籍地，完全未通知原告及子女；被告多次外遇、

玩線上遊戲結交異性，有親密對話，訂婚後與公司女同事在

一起，被原告發現，經原告原諒後本繼續夫妻關係，至今已

外遇5次，經詢問被告家人亦未獲回應；依民法第1052條第1

項第5款規定訴請兩造離婚。

　㈡原告有經濟能力，身體健康，與未成年子女感情良好，為陳

○○、陳○○之最佳利益，其等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應

由原告任之為宜。

　㈢被告身為陳○○、陳○○之父親，對於陳○○、陳○○有扶

養義務，而原告目前經營小吃店，被告雖然現況不明，但應

有相當之資力，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嘉義縣112年度每人每

月平均消費支出19,410元為基準，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被告

應自113年8月起，各給付陳○○、陳○○每月扶養費新臺幣

（下同）9,705元。

　㈣被告自112年4月15日起無故離家，均未負擔陳○○、陳○○

之扶養費，而由原告單獨扶養，故原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原告為其代墊關於陳○○、陳○○之扶養費30

0,850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0）。　　

　㈤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且夫

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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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此有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1號、85年度台上字第572號裁判意旨

可供參照。

　⒉本件原告以前述事實，主張被告無故離家、去向不明，未與

原告同居生活，顯係惡意遺棄原告，現仍在繼續狀態中等

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登報啟事為證（本院113年度家調

字第247號卷第17至23頁；本院卷第33頁）。而被告經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審酌原告所提出之前述事證，原告之主張應可採信。本

院審酌兩造之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被告無故離家年餘，未

返家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未善盡配偶及父親之責，且經

本院調查亦難認其有何不能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揆諸前

述說明，被告在客觀上既有拒絕履行同居之事實，主觀上復

有任置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而此種惡意遺棄之事實，

仍在繼續狀態中。因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事

由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

　㈡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

　⒈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

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⑴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

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

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行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

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

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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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

　⒉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訪視報告略以：「㈠

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近年來共同經營小吃店生

意並養育兩名未成年子女，就聲請人（即原告）自述相對人

（即被告）照顧參與之程度較低，主要由自己操持兩名未成

年子女相關事宜，再輔以親友等周邊支持系統之協助。當相

對人於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已逾一年，此期間相對人未予聞

問亦難以與之取得聯繫，相對人親友也漸趨疏離，聲請人在

娘家母親同住之協助、相對人父親部分經濟資助之情形下，

致力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避免因相對人離

家而受到顯著影響；就訪談亦可獲知聲請人能清楚掌握兩名

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且親子間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

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

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與功能。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

人自營小吃店，雖有固定營業時間與公休日（每週日），但

仍可因應實際狀況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且店鋪、住家位於同

一處，能隨時關照兩名未成年子女，忙碌時也能由同住之母

親協助看顧；工作之餘時間也主要投注於陪伴兩名未成年子

女、處理相關事務或安排親子休閒活動；評估聲請人所分

配、運用之親職時間，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現階段生活

所需。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約租賃一年，目前同

住之家庭成員有聲請人、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母親；就

實地訪視觀察，一樓為小吃店店鋪，生活起居與就寢以二樓

為主，二樓為整層樓之平面空間，家庭成員同寢於此，因兩

名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如此安排尚無明顯不妥，但若兩名

未成年子女年紀增長，若需有個人空間時恐不敷使用，不

過，據聲請人所述目前住所因租約原因僅承租到明年6月，

若以現階段而言，目前住所並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

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單獨行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親

權人之意願堅定，其主要考量相對人已失聯逾一年，未善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丈夫、父親之角色，此期間獨自承擔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

任與相關費用，並在娘家母親協助下，克服諸多現實壓力致

力持續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並也擔憂相對

人長期香無音訊之情形下，共同行使親權恐影響兩名未成年

子女事務決策、推行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

聲請人表示兩名未成年子女國小學校之選讀，是採納相對人

父親之建議、考量學校師資、風氣等；現雖因相對人離家、

房屋租賃期限等而需另居他處或其他縣市，但主要考量兩名

未成年子女目前就學年級與意願，而溝通安排待未成年子女

1小畢業後再行搬遷，在此之前也會先今年就讀國小二年級

之未成年子女2進行轉學、設等準備；評估聲請人對於兩名

未成年子女就學、轉學等事宜具因應方式與初步想法。㈡親

權之建議及理由：社工郵寄訪視通知信予相對人後，僅接獲

相對人父親來電，就相對人父親自述目前也未能與相對人取

得聯繫，故本案僅能先針對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進行訪

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據聲請人所述相對人自112年4月離

家後至今杳無音訊，此期間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家庭

經濟均由聲請人獨自承擔並輔以娘家母親之支援，尚可維持

兩名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與就學情形穩定，於訪視過程中亦

實際觀察到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親密；惟因未能獲

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

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

之意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家調卷第

73至93頁）。

　⒊本院考量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陳○○、陳○○自幼由原告

照顧，被告長時間未負起照護、養育責任等情。是以，本院

斟酌陳○○、陳○○之年齡、意願、現生活情形及其穩定

性，及與兩造之互動關係，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

狀，認兩造所生陳○○、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單獨任

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

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⒋另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日後被告若有意與陳○

○、陳○○會面，兩造可以自行協議。故認本件尚無依職權

酌定會面交往之必要，附此說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

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

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

照）；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

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本件兩造為陳○

○、陳○○之父母，離婚之訴既經准許，且經酌定對於其權

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又陳○○、陳○○尚

未成年、無謀生能力，須仰賴父母供應生活所需，復兩造正

值青壯年，未有不能工作之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兩

造即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陳○○、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

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陳○○所需扶養程

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

造間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⒊關於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用，雖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部分，

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固可作

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112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而兩造

於112年度所得及財產均為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家調卷第41至47頁），惟原告於

訪視時表示與被告共同經營小吃店，自被告112年4月離家

後，獨自經營，每月淨所得約3萬元至5萬元，另在蔬菜攤商

兼職，月薪約2萬元，被告現年41歲，非無工作能力，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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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物價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現時生活機能及兩造經濟能

力而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19,410元

計算為適當。兩造均有工作能力，亦無不能扶養未成年子女

之情形，本院斟酌兩造之工作、經濟能力、財產數額、所得

收入暨原告之意見等情事，認原告與被告應依1：1之比例分

擔陳○○、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每月

應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各為9,705元（計算式：1

9410×1/2），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復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

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此亦為家

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所明定。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

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

文。經查，因未見有特別情事認有命被告為一次給付之必

要，是就被告所應給付陳○○、陳○○之扶養費，命為給付

定期金。又因被告於兩造婚姻期間即有遲延或未給付陳○

○、陳○○之扶養費之情形，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

情形，不利於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法文規定，酌定被告自

本判決確定時起，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含遲誤

期）視為各亦已到期。因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

本院就命給付扶養費給付之方法並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

自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如有一期遲延給付，其後之給付視為全

部到期之無理由之部分另予駁回，附予敘明。　　

　㈣關於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

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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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

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

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故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未成年子

女時，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

扶養費用。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

常生活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

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

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

　⒉查被告自112年4月15日無故離家後，兩造即分居迄今，陳○

○、陳○○自兩造分居後即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照顧乙情，

已見前述。準此，原告主張自112年4月15日起，至113年7月

止，合計15.5個月期間，未成年子女均由其單獨負擔扶養之

責，並由其代為支付被告應分擔部分，被告自屬無法律上原

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

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期間代為墊支之扶養費

用，即屬有據。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

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

食衣住行育樂等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

難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

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審酌上開扶養費分擔之金

額，即被告每月應各負擔子女9,705元計算此15.5個月期

間，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數

額為300,855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5）。

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85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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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之不當

得利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因被告現在居

所不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聲請狀係以公示送達之方

式送達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公告於法院網站，於000年00

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則被告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12月17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

應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惡意遺棄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5款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另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陳○○之親權，以及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代墊扶養費，酌定如主文第2至4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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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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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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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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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9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原名陳肇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陳○○、陳○○分別成年之日止，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新臺幣9,705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予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被告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855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甲○○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於99年11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陳○○、陳○○，詎被告於112年4月15日不告離家，至今均無與原告聯絡，未履行照顧家庭及子女之責任，避不見面，無視彼此婚姻關係、為提供家庭經濟援助，被告更於112年10月20日更改姓名與戶籍地，完全未通知原告及子女；被告多次外遇、玩線上遊戲結交異性，有親密對話，訂婚後與公司女同事在一起，被原告發現，經原告原諒後本繼續夫妻關係，至今已外遇5次，經詢問被告家人亦未獲回應；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兩造離婚。
　㈡原告有經濟能力，身體健康，與未成年子女感情良好，為陳○○、陳○○之最佳利益，其等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應由原告任之為宜。
　㈢被告身為陳○○、陳○○之父親，對於陳○○、陳○○有扶養義務，而原告目前經營小吃店，被告雖然現況不明，但應有相當之資力，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嘉義縣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19,410元為基準，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被告應自113年8月起，各給付陳○○、陳○○每月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705元。
　㈣被告自112年4月15日起無故離家，均未負擔陳○○、陳○○之扶養費，而由原告單獨扶養，故原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為其代墊關於陳○○、陳○○之扶養費300,850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0）。　　
　㈤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且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此有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1號、85年度台上字第572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
　⒉本件原告以前述事實，主張被告無故離家、去向不明，未與原告同居生活，顯係惡意遺棄原告，現仍在繼續狀態中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登報啟事為證（本院113年度家調字第247號卷第17至23頁；本院卷第3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審酌原告所提出之前述事證，原告之主張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兩造之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被告無故離家年餘，未返家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未善盡配偶及父親之責，且經本院調查亦難認其有何不能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揆諸前述說明，被告在客觀上既有拒絕履行同居之事實，主觀上復有任置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而此種惡意遺棄之事實，仍在繼續狀態中。因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事由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
　⒈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⑴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
　⒉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近年來共同經營小吃店生意並養育兩名未成年子女，就聲請人（即原告）自述相對人（即被告）照顧參與之程度較低，主要由自己操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再輔以親友等周邊支持系統之協助。當相對人於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已逾一年，此期間相對人未予聞問亦難以與之取得聯繫，相對人親友也漸趨疏離，聲請人在娘家母親同住之協助、相對人父親部分經濟資助之情形下，致力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避免因相對人離家而受到顯著影響；就訪談亦可獲知聲請人能清楚掌握兩名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且親子間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與功能。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自營小吃店，雖有固定營業時間與公休日（每週日），但仍可因應實際狀況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且店鋪、住家位於同一處，能隨時關照兩名未成年子女，忙碌時也能由同住之母親協助看顧；工作之餘時間也主要投注於陪伴兩名未成年子女、處理相關事務或安排親子休閒活動；評估聲請人所分配、運用之親職時間，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現階段生活所需。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約租賃一年，目前同住之家庭成員有聲請人、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母親；就實地訪視觀察，一樓為小吃店店鋪，生活起居與就寢以二樓為主，二樓為整層樓之平面空間，家庭成員同寢於此，因兩名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如此安排尚無明顯不妥，但若兩名未成年子女年紀增長，若需有個人空間時恐不敷使用，不過，據聲請人所述目前住所因租約原因僅承租到明年6月，若以現階段而言，目前住所並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單獨行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意願堅定，其主要考量相對人已失聯逾一年，未善盡丈夫、父親之角色，此期間獨自承擔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相關費用，並在娘家母親協助下，克服諸多現實壓力致力持續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並也擔憂相對人長期香無音訊之情形下，共同行使親權恐影響兩名未成年子女事務決策、推行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表示兩名未成年子女國小學校之選讀，是採納相對人父親之建議、考量學校師資、風氣等；現雖因相對人離家、房屋租賃期限等而需另居他處或其他縣市，但主要考量兩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就學年級與意願，而溝通安排待未成年子女1小畢業後再行搬遷，在此之前也會先今年就讀國小二年級之未成年子女2進行轉學、設等準備；評估聲請人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就學、轉學等事宜具因應方式與初步想法。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社工郵寄訪視通知信予相對人後，僅接獲相對人父親來電，就相對人父親自述目前也未能與相對人取得聯繫，故本案僅能先針對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據聲請人所述相對人自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杳無音訊，此期間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家庭經濟均由聲請人獨自承擔並輔以娘家母親之支援，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與就學情形穩定，於訪視過程中亦實際觀察到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親密；惟因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家調卷第73至93頁）。
　⒊本院考量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陳○○、陳○○自幼由原告照顧，被告長時間未負起照護、養育責任等情。是以，本院斟酌陳○○、陳○○之年齡、意願、現生活情形及其穩定性，及與兩造之互動關係，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陳○○、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⒋另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日後被告若有意與陳○○、陳○○會面，兩造可以自行協議。故認本件尚無依職權酌定會面交往之必要，附此說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本件兩造為陳○○、陳○○之父母，離婚之訴既經准許，且經酌定對於其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又陳○○、陳○○尚未成年、無謀生能力，須仰賴父母供應生活所需，復兩造正值青壯年，未有不能工作之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兩造即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陳○○、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陳○○所需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間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⒊關於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用，雖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部分，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固可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而兩造於112年度所得及財產均為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家調卷第41至47頁），惟原告於訪視時表示與被告共同經營小吃店，自被告112年4月離家後，獨自經營，每月淨所得約3萬元至5萬元，另在蔬菜攤商兼職，月薪約2萬元，被告現年41歲，非無工作能力，故依目前物價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現時生活機能及兩造經濟能力而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19,410元計算為適當。兩造均有工作能力，亦無不能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本院斟酌兩造之工作、經濟能力、財產數額、所得收入暨原告之意見等情事，認原告與被告應依1：1之比例分擔陳○○、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每月應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各為9,705元（計算式：19410×1/2），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復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所明定。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因未見有特別情事認有命被告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被告所應給付陳○○、陳○○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因被告於兩造婚姻期間即有遲延或未給付陳○○、陳○○之扶養費之情形，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法文規定，酌定被告自本判決確定時起，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含遲誤期）視為各亦已到期。因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本院就命給付扶養費給付之方法並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自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如有一期遲延給付，其後之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之無理由之部分另予駁回，附予敘明。　　
　㈣關於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故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未成年子女時，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常生活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
　⒉查被告自112年4月15日無故離家後，兩造即分居迄今，陳○○、陳○○自兩造分居後即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照顧乙情，已見前述。準此，原告主張自112年4月15日起，至113年7月止，合計15.5個月期間，未成年子女均由其單獨負擔扶養之責，並由其代為支付被告應分擔部分，被告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期間代為墊支之扶養費用，即屬有據。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等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審酌上開扶養費分擔之金額，即被告每月應各負擔子女9,705元計算此15.5個月期間，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數額為300,855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5）。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0,85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因被告現在居所不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聲請狀係以公示送達之方式送達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公告於法院網站，於000年0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則被告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惡意遺棄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陳○○之親權，以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代墊扶養費，酌定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9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原名陳肇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男、民國000年00月0
    0日生、身分證統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陳○○、陳○○分別成年之日止，
    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新臺幣9,705元，並按月
    於每月5日前交付予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被告遲誤一期履
    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855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甲○○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
    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
    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於99年11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陳○○、陳○○
    ，詎被告於112年4月15日不告離家，至今均無與原告聯絡，
    未履行照顧家庭及子女之責任，避不見面，無視彼此婚姻關
    係、為提供家庭經濟援助，被告更於112年10月20日更改姓
    名與戶籍地，完全未通知原告及子女；被告多次外遇、玩線
    上遊戲結交異性，有親密對話，訂婚後與公司女同事在一起
    ，被原告發現，經原告原諒後本繼續夫妻關係，至今已外遇
    5次，經詢問被告家人亦未獲回應；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
    5款規定訴請兩造離婚。
　㈡原告有經濟能力，身體健康，與未成年子女感情良好，為陳○
    ○、陳○○之最佳利益，其等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應由原
    告任之為宜。
　㈢被告身為陳○○、陳○○之父親，對於陳○○、陳○○有扶養義務，
    而原告目前經營小吃店，被告雖然現況不明，但應有相當之
    資力，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嘉義縣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
    費支出19,410元為基準，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被告應自113
    年8月起，各給付陳○○、陳○○每月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7
    05元。
　㈣被告自112年4月15日起無故離家，均未負擔陳○○、陳○○之扶
    養費，而由原告單獨扶養，故原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原告為其代墊關於陳○○、陳○○之扶養費300,850元
    （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0）。　　
　㈤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且夫
    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此有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1號、85年度台上字第572號裁判意旨
    可供參照。
　⒉本件原告以前述事實，主張被告無故離家、去向不明，未與
    原告同居生活，顯係惡意遺棄原告，現仍在繼續狀態中等情
    ，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登報啟事為證（本院113年度家調字
    第247號卷第17至23頁；本院卷第3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審酌原告所提出之前述事證，原告之主張應可採信。本院
    審酌兩造之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被告無故離家年餘，未返
    家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未善盡配偶及父親之責，且經本
    院調查亦難認其有何不能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揆諸前述
    說明，被告在客觀上既有拒絕履行同居之事實，主觀上復有
    任置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而此種惡意遺棄之事實，仍
    在繼續狀態中。因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事由
    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
　⒈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
    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⑴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
    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
    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
    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
    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
　⒉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訪視報告略以：「㈠
    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近年來共同經營小吃店生
    意並養育兩名未成年子女，就聲請人（即原告）自述相對人
    （即被告）照顧參與之程度較低，主要由自己操持兩名未成
    年子女相關事宜，再輔以親友等周邊支持系統之協助。當相
    對人於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已逾一年，此期間相對人未予聞
    問亦難以與之取得聯繫，相對人親友也漸趨疏離，聲請人在
    娘家母親同住之協助、相對人父親部分經濟資助之情形下，
    致力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避免因相對人離
    家而受到顯著影響；就訪談亦可獲知聲請人能清楚掌握兩名
    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且親子間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
    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
    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與功能。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
    人自營小吃店，雖有固定營業時間與公休日（每週日），但
    仍可因應實際狀況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且店鋪、住家位於同
    一處，能隨時關照兩名未成年子女，忙碌時也能由同住之母
    親協助看顧；工作之餘時間也主要投注於陪伴兩名未成年子
    女、處理相關事務或安排親子休閒活動；評估聲請人所分配
    、運用之親職時間，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現階段生活所
    需。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約租賃一年，目前同住
    之家庭成員有聲請人、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母親；就實
    地訪視觀察，一樓為小吃店店鋪，生活起居與就寢以二樓為
    主，二樓為整層樓之平面空間，家庭成員同寢於此，因兩名
    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如此安排尚無明顯不妥，但若兩名未
    成年子女年紀增長，若需有個人空間時恐不敷使用，不過，
    據聲請人所述目前住所因租約原因僅承租到明年6月，若以
    現階段而言，目前住所並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
    。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單獨行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親權人
    之意願堅定，其主要考量相對人已失聯逾一年，未善盡丈夫
    、父親之角色，此期間獨自承擔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
    相關費用，並在娘家母親協助下，克服諸多現實壓力致力持
    續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並也擔憂相對人長
    期香無音訊之情形下，共同行使親權恐影響兩名未成年子女
    事務決策、推行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
    人表示兩名未成年子女國小學校之選讀，是採納相對人父親
    之建議、考量學校師資、風氣等；現雖因相對人離家、房屋
    租賃期限等而需另居他處或其他縣市，但主要考量兩名未成
    年子女目前就學年級與意願，而溝通安排待未成年子女1小
    畢業後再行搬遷，在此之前也會先今年就讀國小二年級之未
    成年子女2進行轉學、設等準備；評估聲請人對於兩名未成
    年子女就學、轉學等事宜具因應方式與初步想法。㈡親權之
    建議及理由：社工郵寄訪視通知信予相對人後，僅接獲相對
    人父親來電，就相對人父親自述目前也未能與相對人取得聯
    繫，故本案僅能先針對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
    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據聲請人所述相對人自112年4月離家後
    至今杳無音訊，此期間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家庭經濟
    均由聲請人獨自承擔並輔以娘家母親之支援，尚可維持兩名
    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與就學情形穩定，於訪視過程中亦實際
    觀察到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親密；惟因未能獲知相
    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
    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
    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家調卷第73至
    93頁）。
　⒊本院考量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陳○○、陳○○自幼由原告照顧
    ，被告長時間未負起照護、養育責任等情。是以，本院斟酌
    陳○○、陳○○之年齡、意願、現生活情形及其穩定性，及與兩
    造之互動關係，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
    生陳○○、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
    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⒋另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日後被告若有意與陳○○
    、陳○○會面，兩造可以自行協議。故認本件尚無依職權酌定
    會面交往之必要，附此說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
    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
    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
    ；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本件兩造為陳○○、陳○○
    之父母，離婚之訴既經准許，且經酌定對於其權利義務之行
    使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又陳○○、陳○○尚未成年、無謀生
    能力，須仰賴父母供應生活所需，復兩造正值青壯年，未有
    不能工作之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兩造即應按其經濟
    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陳○○、陳○○之扶
    養費，核屬有據。　　
　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
    ，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陳○○所需扶養程度，應按
    受扶養權利者即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間之經
    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⒊關於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用，雖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部分，
    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固可作
    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112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而兩造
    於112年度所得及財產均為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家調卷第41至47頁），惟原告於
    訪視時表示與被告共同經營小吃店，自被告112年4月離家後
    ，獨自經營，每月淨所得約3萬元至5萬元，另在蔬菜攤商兼
    職，月薪約2萬元，被告現年41歲，非無工作能力，故依目
    前物價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現時生活機能及兩造經濟能力
    而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19,410元計
    算為適當。兩造均有工作能力，亦無不能扶養未成年子女之
    情形，本院斟酌兩造之工作、經濟能力、財產數額、所得收
    入暨原告之意見等情事，認原告與被告應依1：1之比例分擔
    陳○○、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每月應負擔
    陳○○、陳○○之扶養費用各為9,705元（計算式：19410×1/2）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復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
    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此亦為家
    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所明定。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
    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
    。經查，因未見有特別情事認有命被告為一次給付之必要，
    是就被告所應給付陳○○、陳○○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
    又因被告於兩造婚姻期間即有遲延或未給付陳○○、陳○○之扶
    養費之情形，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子
    女之利益，併依上揭法文規定，酌定被告自本判決確定時起
    ，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含遲誤期）視為各亦已
    到期。因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本院就命給付扶
    養費給付之方法並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自無庸就聲請人
    請求如有一期遲延給付，其後之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之無理由
    之部分另予駁回，附予敘明。　　
　㈣關於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
    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
    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
    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
    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故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未成年子
    女時，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
    扶養費用。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
    常生活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
    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
    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
　⒉查被告自112年4月15日無故離家後，兩造即分居迄今，陳○○
    、陳○○自兩造分居後即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照顧乙情，已見
    前述。準此，原告主張自112年4月15日起，至113年7月止，
    合計15.5個月期間，未成年子女均由其單獨負擔扶養之責，
    並由其代為支付被告應分擔部分，被告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
    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
    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期間代為墊支之扶養費用，即
    屬有據。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證，然
    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食衣住
    行育樂等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苛求
    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更與父
    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審酌上開扶養費分擔之金額，即被
    告每月應各負擔子女9,705元計算此15.5個月期間，準此，
    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數額為300,85
    5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5）。綜上，原告
    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0,855元，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之不當
    得利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因被告現在居
    所不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聲請狀係以公示送達之方
    式送達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公告於法院網站，於000年00
    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則被告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12月17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
    應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惡意遺棄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5款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另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陳○○之親權，以及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用之分擔、代墊扶養費，酌定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
    。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9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原名陳肇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陳○○、陳○○分別成年之日止，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每月各新臺幣9,705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予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被告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855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甲○○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於99年11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陳○○、陳○○，詎被告於112年4月15日不告離家，至今均無與原告聯絡，未履行照顧家庭及子女之責任，避不見面，無視彼此婚姻關係、為提供家庭經濟援助，被告更於112年10月20日更改姓名與戶籍地，完全未通知原告及子女；被告多次外遇、玩線上遊戲結交異性，有親密對話，訂婚後與公司女同事在一起，被原告發現，經原告原諒後本繼續夫妻關係，至今已外遇5次，經詢問被告家人亦未獲回應；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兩造離婚。
　㈡原告有經濟能力，身體健康，與未成年子女感情良好，為陳○○、陳○○之最佳利益，其等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應由原告任之為宜。
　㈢被告身為陳○○、陳○○之父親，對於陳○○、陳○○有扶養義務，而原告目前經營小吃店，被告雖然現況不明，但應有相當之資力，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嘉義縣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19,410元為基準，由兩造平均分擔，故被告應自113年8月起，各給付陳○○、陳○○每月扶養費新臺幣（下同）9,705元。
　㈣被告自112年4月15日起無故離家，均未負擔陳○○、陳○○之扶養費，而由原告單獨扶養，故原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為其代墊關於陳○○、陳○○之扶養費300,850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0）。　　
　㈤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且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此有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1號、85年度台上字第572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
　⒉本件原告以前述事實，主張被告無故離家、去向不明，未與原告同居生活，顯係惡意遺棄原告，現仍在繼續狀態中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登報啟事為證（本院113年度家調字第247號卷第17至23頁；本院卷第3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審酌原告所提出之前述事證，原告之主張應可採信。本院審酌兩造之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被告無故離家年餘，未返家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未善盡配偶及父親之責，且經本院調查亦難認其有何不能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揆諸前述說明，被告在客觀上既有拒絕履行同居之事實，主觀上復有任置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而此種惡意遺棄之事實，仍在繼續狀態中。因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事由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
　⒈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⑴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
　⒉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近年來共同經營小吃店生意並養育兩名未成年子女，就聲請人（即原告）自述相對人（即被告）照顧參與之程度較低，主要由自己操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再輔以親友等周邊支持系統之協助。當相對人於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已逾一年，此期間相對人未予聞問亦難以與之取得聯繫，相對人親友也漸趨疏離，聲請人在娘家母親同住之協助、相對人父親部分經濟資助之情形下，致力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避免因相對人離家而受到顯著影響；就訪談亦可獲知聲請人能清楚掌握兩名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且親子間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與功能。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自營小吃店，雖有固定營業時間與公休日（每週日），但仍可因應實際狀況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且店鋪、住家位於同一處，能隨時關照兩名未成年子女，忙碌時也能由同住之母親協助看顧；工作之餘時間也主要投注於陪伴兩名未成年子女、處理相關事務或安排親子休閒活動；評估聲請人所分配、運用之親職時間，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現階段生活所需。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約租賃一年，目前同住之家庭成員有聲請人、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母親；就實地訪視觀察，一樓為小吃店店鋪，生活起居與就寢以二樓為主，二樓為整層樓之平面空間，家庭成員同寢於此，因兩名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如此安排尚無明顯不妥，但若兩名未成年子女年紀增長，若需有個人空間時恐不敷使用，不過，據聲請人所述目前住所因租約原因僅承租到明年6月，若以現階段而言，目前住所並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單獨行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意願堅定，其主要考量相對人已失聯逾一年，未善盡丈夫、父親之角色，此期間獨自承擔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相關費用，並在娘家母親協助下，克服諸多現實壓力致力持續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並也擔憂相對人長期香無音訊之情形下，共同行使親權恐影響兩名未成年子女事務決策、推行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表示兩名未成年子女國小學校之選讀，是採納相對人父親之建議、考量學校師資、風氣等；現雖因相對人離家、房屋租賃期限等而需另居他處或其他縣市，但主要考量兩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就學年級與意願，而溝通安排待未成年子女1小畢業後再行搬遷，在此之前也會先今年就讀國小二年級之未成年子女2進行轉學、設等準備；評估聲請人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就學、轉學等事宜具因應方式與初步想法。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社工郵寄訪視通知信予相對人後，僅接獲相對人父親來電，就相對人父親自述目前也未能與相對人取得聯繫，故本案僅能先針對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據聲請人所述相對人自112年4月離家後至今杳無音訊，此期間兩名未成年子女照顧責任與家庭經濟均由聲請人獨自承擔並輔以娘家母親之支援，尚可維持兩名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與就學情形穩定，於訪視過程中亦實際觀察到聲請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親密；惟因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家調卷第73至93頁）。
　⒊本院考量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陳○○、陳○○自幼由原告照顧，被告長時間未負起照護、養育責任等情。是以，本院斟酌陳○○、陳○○之年齡、意願、現生活情形及其穩定性，及與兩造之互動關係，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陳○○、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⒋另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日後被告若有意與陳○○、陳○○會面，兩造可以自行協議。故認本件尚無依職權酌定會面交往之必要，附此說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本件兩造為陳○○、陳○○之父母，離婚之訴既經准許，且經酌定對於其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又陳○○、陳○○尚未成年、無謀生能力，須仰賴父母供應生活所需，復兩造正值青壯年，未有不能工作之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兩造即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陳○○、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陳○○所需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間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⒊關於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用，雖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部分，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固可作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而兩造於112年度所得及財產均為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家調卷第41至47頁），惟原告於訪視時表示與被告共同經營小吃店，自被告112年4月離家後，獨自經營，每月淨所得約3萬元至5萬元，另在蔬菜攤商兼職，月薪約2萬元，被告現年41歲，非無工作能力，故依目前物價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現時生活機能及兩造經濟能力而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生活費以19,410元計算為適當。兩造均有工作能力，亦無不能扶養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本院斟酌兩造之工作、經濟能力、財產數額、所得收入暨原告之意見等情事，認原告與被告應依1：1之比例分擔陳○○、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每月應負擔陳○○、陳○○之扶養費用各為9,705元（計算式：19410×1/2），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復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所明定。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因未見有特別情事認有命被告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被告所應給付陳○○、陳○○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因被告於兩造婚姻期間即有遲延或未給付陳○○、陳○○之扶養費之情形，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法文規定，酌定被告自本判決確定時起，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含遲誤期）視為各亦已到期。因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本院就命給付扶養費給付之方法並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自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如有一期遲延給付，其後之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之無理由之部分另予駁回，附予敘明。　　
　㈣關於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故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未成年子女時，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常生活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
　⒉查被告自112年4月15日無故離家後，兩造即分居迄今，陳○○、陳○○自兩造分居後即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照顧乙情，已見前述。準此，原告主張自112年4月15日起，至113年7月止，合計15.5個月期間，未成年子女均由其單獨負擔扶養之責，並由其代為支付被告應分擔部分，被告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期間代為墊支之扶養費用，即屬有據。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等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更與父母扶養子女之本意不符。審酌上開扶養費分擔之金額，即被告每月應各負擔子女9,705元計算此15.5個月期間，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數額為300,855元（計算式：9705×2人×15.5個月＝300855）。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0,85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因被告現在居所不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聲請狀係以公示送達之方式送達被告，於113年11月27日公告於法院網站，於000年0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則被告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惡意遺棄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陳○○之親權，以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代墊扶養費，酌定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